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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年 12月 31日

报告摘要

年度

基金管理人: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1 重要提示

1.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年度报告已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签字同意

,

并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

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正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阅读年度报告正文。

本报告期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基金简介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１１８

交易代码

５１９１１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７１８

，

９０２

，

１７８．３３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追求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当期收入和投资

总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一方面按照自上而下的方法对基金的资产配置、久期管理、类属配

置进行动态管理，寻找各类资产的潜在良好投资机会，一方面在个券选择

上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流动性考察和信用分析策略进行筛选。 整体

投资通过对风险的严格控制，运用多种积极的资产管理增值策略，实现本

基金的投资目标。

业绩比较基准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

与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2.3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

姓名 顾佳 裴学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８８８ ９５５５９

电子邮箱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ｐｅｉｘｍ＠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３０７９９９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９５５５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９８５ ０２１－６２７０１２１６

2.4

信息披露方式

登载基金年度报告摘要的管理人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基金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

§3 主要财务指标、基金净值表现及利润分配情况

3.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３．１．１

期间数

据和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浦银安盛幸福

回报定开债券

Ａ

浦银安盛幸福

回报定开债券

Ｂ

浦银安盛幸福回

报定开债券

Ａ

浦银安盛幸福

回报定开债券

Ｂ

浦银安盛幸福

回报定开债券

Ａ

浦银安盛幸福回

报定开债券

Ｂ

本期已实现

收益

８７

，

８９０

，

２７０．７３ ２０

，

００４

，

８２９．３７ ２２

，

０９７

，

８８７．３４ ５

，

０３０

，

９７９．９０ － －

本期利润

６４

，

１６８

，

４５５．１０ １６

，

１９５

，

１８７．３８ ２４

，

４５６

，

４０５．５８ ５

，

６１０

，

８７２．８７ － －

加权平均基

金份额本期

利润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５１３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１４１ － －

本期基金份

额净值增长

率

１．９６％ １．５６％ １．５０％ １．４０％ － －

３．１．２

期末数

据和指标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浦银安盛幸福

回报定开债券

Ａ

浦银安盛幸福

回报定开债券

Ｂ

浦银安盛幸福回

报定开债券

Ａ

浦银安盛幸福

回报定开债券

Ｂ

浦银安盛幸福

回报定开债券

Ａ

浦银安盛幸福回

报定开债券

Ｂ

期末可供分

配基金份额

利润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１２７ － －

期末基金资

产净值

６０９

，

９３９

，

１５６．５０ ９３

，

５１５

，

５９８．９２ １

，

６４２

，

１８９

，

８７７．１１ ４０３

，

２９７

，

７７７．８６ － －

期末基金份

额净值

０．９７９ ０．９７７ １．０１５ １．０１４ － －

注

:1

、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

、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

(

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

3

、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

、期末可供分配利润采用期末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部分的孰低数。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A: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２．８８％ ０．２２％ ０．７６％ ０．０１％ －３．６４％ ０．２１％

过去六个月

－３．０６％ ０．１７％ １．５２％ ０．０１％ －４．５８％ ０．１６％

过去一年

１．９６％ ０．１５％ ３．０５％ ０．０１％ －１．０９％ ０．１４％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至今

３．４９％ ０．１３％ ３．９４％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１２％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B: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２．９８％ ０．２１％ ０．７６％ ０．０１％ －３．７４％ ０．２０％

过去六个月

－３．２６％ ０．１６％ １．５２％ ０．０１％ －４．７８％ ０．１５％

过去一年

１．５６％ ０．１４％ ３．０５％ ０．０１％ －１．４９％ ０．１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至今

２．９８％ ０．１２％ ３．９４％ ０．０１％ －０．９６％ ０．１１％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2

年

9

月

18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A

1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2

年

9

月

18

日。

2

、根据基金合同第十三部分第九条规定

: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

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本基金建仓期自

2012

年

9

月

18

日至

2013

年

3

月

18

日

,

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本基金基金

合同约定。

3.2.3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每年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合同生效以来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对比图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A

本基金合同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生效

,

合同生效当年按实际存续期计算

,

不按整个自然年度进行折算。

3.3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的利润分配情况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A: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年度

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

分红数

现金形式发放总额 再投资形式发放总额

年度利润分配合

计

备注

２０１３ ０．１３０ ２１

，

０３０

，

５３５．６４ － ２１

，

０３０

，

５３５．６４

收益分配基

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０．４４０ ７１

，

１８０

，

２７３．３０ － ７１

，

１８０

，

２７３．３０

收益分配基

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合计

０．５７０ ９２

，

２１０

，

８０８．９４ － ９２

，

２１０

，

８０８．９４ －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B:

年度

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

分红数

现金形式发放总额 再投资形式发放总额

年度利润分配合

计

备注

２０１３ ０．１２０ ４

，

７７２

，

２４３．３２ － ４

，

７７２

，

２４３．３２

收益分配基

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０．４２０ １６

，

７０２

，

８５０．１５ － １６

，

７０２

，

８５０．１５

收益分配基

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合计

０．５４０ ２１

，

４７５

，

０９３．４７ － ２１

，

４７５

，

０９３．４７ －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情况

4.1.1

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浦银安盛”

)

成立于

2007

年

8

月

,

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XA

Investment Managers S.A.

及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创建

,

公司总部设在上海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

亿元

,

股东持股比例分

别为

51%

、

39%

和

10%

。 公司主要从事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

浦银安盛旗下共管理

13

只基金

,

即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浦银安盛红利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浦银安盛沪

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浦银安盛中证锐

联基本面

4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浦银安盛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浦银安盛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浦银安盛季季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浦银安盛消费升级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信息技术系统由信息技术系统基础设施系统以及有关业务应用系统构成。 信息技术系统基础设施系统包括机房工

程系统、网络集成系统

,

这些系统在公司筹建之初由专业的系统集成公司负责建成

,

之后日常的维护管理由公司负责

,

但与第三

方服务公司签订有技术服务合同

,

由其提供定期的巡检及特殊情况下的技术支持。 公司业务应用系统主要包括开放式基金登

记过户子系统、直销系统、资金清算系统、投资交易系统、估值核算系统、网上交易系统、呼叫中心系统、外服系统、营销数据中

心系统等。 这些系统也主要是在公司筹建之初采购专业系统提供商的产品建设而成

,

建成之后在业务运作过程中根据公司业

务的需要进行了相关的系统功能升级

,

升级由系统提供商负责完成

,

升级后的系统也均是系统提供商对外提供的通用系统。 业

务应用系统日常的维护管理由公司负责

,

但与系统提供商签订有技术服务合同

,

由其提供定期的巡检及特殊情况下的技术支

持。 除上述情况外

,

我公司未委托服务机构代为办理重要的、特定的信息技术系统开发、维护事项。

另外

,

本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

,

委托资质良好的基金服务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登记、估值核算等业务。

4.1.2

基金经理

(

或基金经理小组

)

及基金经理助理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助

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

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薛铮

本基金基

金 经理 ，

本公司固

定收益投

资 部 总

监， 浦银

安盛增利

分级债券

基金基金

经理 、浦

银 安盛

６

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

基金基金

经理以及

浦银安盛

季季添利

债券基金

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０９－１８ － ７

薛铮先生，上海财经大学数量经济学

硕士。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在红顶

金融研究中心担任固定收益研究员。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在上海证券

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担任投资经理

助理之职。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进入浦银安盛基

金管理公司，任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

券型基金基金经理助理兼固定收益

研究员。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担任

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基金基金经

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浦银安盛增利

分级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担任浦银安盛货币市场基

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起担任本基金

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

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起，

担任浦银安盛

６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基

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６

起，担任浦银安

盛季季添利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丁进

本公司旗

下固定收

益基金基

金经理助

理

２０１２－０９－１８ － ８

丁进，北京化工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理

学硕士。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期

间， 先后在北京顺泽锋投资咨询公

司、新华信国际信息咨询公司从事交

易模型开发研究、企业信用分析等工

作，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在光大证券担任固

定收益分析师，从事债券研究、信用

产品以及可转债研究。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加盟

浦银安盛基金公司，担任固定收益基

金基金经理助理。

注

: 1

、薛铮作为本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

,

丁进作为本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助理

,

任职日期为本基金成立日期。

2

、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证监会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

,

以及公司的

规章制度

,

本着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报告期内未有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和控制方法

管理人于

2009

年颁布了《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管理规定》

(

以下简称公平交易管理规定

),

并分别于

2011

年

及

2012

年进行了两次修订。 现行公平交易管理规定分为总则、实现公平交易的具体措施、公平交易监控与实施效果评估、公平

交易的报告和信息披露、隔离及保密、附则等六部分。 公平交易管理规定从投资决策、研究支持、交易实施、监控与评估、报告

与披露等各个环节

,

预防和发现可能违反公平交易的异常情况

,

并予以及时纠正与改进。

管理人用于公平交易控制方法包括

:

-

公司建立严格的投资组合投资信息的管理及保密制度

,

不同投资组合经理之间的持仓和交易等重大非公开投资信息

相互隔离

;

-

相对所有组合建立并使用统一的、系统化的研究平台

;

-

明确了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总监、投资组合经理三级授权体系

;

-

证券投资基金经理及其助理和特定客户资产投资组合经理及其助理相互隔离

,

不得相互兼任、互为备份

;

-

严格控制不同投资组合之间的同日反向交易

;

-

执行投资交易交易系统中的公平交易程序

;

-

银行间市场交易、交易所大宗交易等非集中竞价交易的交易分配严格依照制度和程序规范进行

,

并对该分配过程进

行监控

;

-

定期对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类似的投资组合的业绩表现进行分析、归因和评估

;

-

对不同时间窗下

(

如日内、

3

日内、

5

日内

)

管理人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同向交易的交易价差进行分析。 分析如发现有涉

嫌不公平的交易

,

投资组合经理及交易主管对该情况需提供详细的原因说明

,

并将检查结果向公司管理层和督察长汇报。 同时

改进公平交易管理方法及流程。

-

其他能够防范公平交易异常情况的有效方式。

4.3.2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

,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公平交易管理规定》

,

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平交易执行体系

,

保证公平对待旗下的每一个投资

组合。

在具体执行中

,

在投资决策流程上

,

构建统一的研究平台

,

为所有投资组合公平的提供研究支持。 同时

,

在投资决策过程中

,

严格遵守公司的各项投资管理制度和投资授权制度

,

保证公募基金及专户业务的独立投资决策机制

;

在交易执行环节上

,

详细

规定了面对多个投资组合的投资指令的交易执行的流程和规定

,

以保证投资执行交易过程的公平性

;

从事后监控角度上

,

一方

面是定期对股票交易情况进行分析

,

对不同时间窗口

(

同日

,3

日

,5

日

)

发生的不同组合对同一股票的同向交易及反向交易进行价

差分析

,

并进行统计显著性的检验

,

以确定交易价差对相关基金的业绩差异的贡献度

;

同时对旗下投资组合及其各投资类别的

收益率差异的分析

;

另一方面是公司对公平交易制度的遵守和相关业务流程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

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

及时的报告。

4.3.3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颁布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中认定的异常交易行

为。 报告期内未发生旗下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

的

5%

的情形。

4.4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说明

4.4.1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3

年中国经济呈现稳健增长的发展态势。 消费平稳增长

,

投资增长较快

,

进出口结构优化

;

消费价格涨幅和就业基本稳

定。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7%,

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2.6%,

远低于年初监管目标。尽管从传统基本面有利于债

市

,

但是新一阶段央行偏紧的货币政策导向

,

以及利率市场化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

,

使得债市迎来一轮大熊市。央行

的惩罚性货币政策举措

,

使得商业银行提高超储率

,

季度末和年末时点资金价格波动巨大

,

各类机构均大幅提高流动性风险应

对准备。全年债市收益率曲线平行上移

100-150BP,10

年期国债最高突破

4.7%

。年中大批量信用评级下调使得民企公司债券大

幅下跌

,

加大了投资机构对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的担心。

2013

年外围发达经济体经济好转

,

美国正式分阶段退出

QE,

新兴市场

对于资金流动冲击均提高警惕。

2013

年本基金重点投资中等评级信用债

,

随市场波动调整部分组合结构。

4.4.2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全年浦银幸福回报

A

净值增长率为

1.96%,

浦银幸福回报

B

净值增长率为

1.56%,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3.05%

。

4.5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展望

2014

年

,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外部流动性冲击、内部改革深化的双重挑战

,

消费增长模式的内生拉动乏力

,

投资规模的进

一步扩大

,

又面临高企的融资环境

,

经济波动在所难免。 全球经济体对于流动性的回收

,

使得风险资产偏好有所降低

;

国内利率

市场化下货币基金等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使得资金价格居高不下

,

对于信用风险和流动性的担心使得债市投资机构整体缩短久

期

,

个人投资人也将更加热衷流动性和收益率结合优势凸显的类货币产品。 银行理财和信托随着这几年的飞速发展

,

规模已十

分巨大

,2014

年其刚性兑付面纱终将逐步脱落

,

这使得债券类资产定价更加合理。 预计

1

季度会出现小幅反弹行情

,

大的反转趋

势需要观察货币政策转向情况。 中高评级久期适中的信用债品种仍是重点投资标的。

4.6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估值程序等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为确保基金估值工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

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公平、合理

,

有效维护投资

人的利益

,

设立了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估值委员会

(

以下简称“估值委员会”

),

制定了估值政策和估值程序。 估值委员会

成员由公司分管高管、金融工程部负责人、研究部负责人、合规风控部负责人、基金运营部负责人组成。 估值委员会成员均具

有

5

年以上专业工作经历

,

具备良好的专业经验、胜任能力和独立性。 估值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

:

保证基金估值的公平、合理

;

制订健全、有效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

确保对投资品种进行估值时估值政策和程序的一贯性

;

定期对估值政策和程序进行评价

等。

参与估值流程的各方还包括本基金托管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 托管人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对基金估值及净值计算履行复

核责任

,

当存有异议时

,

托管银行有责任要求基金管理公司作出合理解释

,

通过积极商讨达成一致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对估值委

员会采用的相关估值模型、假设及参数的适当性发表审核意见并出具报告。 上述参与估值流程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重大利益

冲突。

本基金基金经理未参与或决定基金的估值。

本基金管理人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中债收益率曲线和中债估值最终用户服务协议》。

4.7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

基金收益每年最少为

1

次

,

最多分配

12

次

,

每次分配比例不低

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90%;

基金收益分配比例应当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计算。 期末可供分配利润指期末

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数

;

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

益分配净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本基金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进行

2

次收益分配

:

第一次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进行基金分红

,

收益分配基

准日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按照合同约定

,

下属分级基金应分配金额分别为

: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A 19,888,098.61

元

,

浦银

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B 4,527,881.91

元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

第二次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进行基金分

红

,

收益分配基准日为

2013

年

8

月

31

日。 按照合同约定

,

下属分级基金应分配金额分别为

: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A 70,946,

473.30

元

,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B 16,561,148.97

元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4.8

管理人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所涉相关事项的说明

§5 托管人报告

5.1

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2013

年度

,

基金托管人在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过程中

,

严格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

,

尽职尽责地履行了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

不存在任何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5.2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说明

2013

年度

,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运作、基金资产净值的计

算、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基金费用开支等问题上

,

托管人未发现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向

A

类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

:92,210,808.94

元

,

向

B

类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

:21,475,093.47

元。

5.3

托管人对本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2013

年度

,

由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编制并经托管人复核审查的有关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年度报告中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收益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相关内容、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审计报告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

,2013

年度的利润表、所有者权益

(

基金净值

)

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安永华明

(2014)

审字第

60951783_B03

号

)

。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年度报告正文查看该审计报告全文。

§7 年度财务报表

7.1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

: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号

本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７．４．７．１ １２８

，

００３．３２ ４１

，

０２７

，

２０９．７３

结算备付金

７１

，

６７６

，

７２２．７６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存出保证金

６２

，

９１２．０２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７．４．７．２ １

，

３０７

，

１６９

，

３７３．７９ ２

，

６４１

，

３８９

，

５５３．５１

其中：股票投资

－ －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１

，

３０７

，

１６９

，

３７３．７９ ２

，

６４１

，

３８９

，

５５３．５１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７．４．７．３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７．４．７．４ － ３０

，

０００

，

１３５．００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４

，

８５５

，

０３６．４８ １１９

，

８９６

，

５８９．４８

应收利息

７．４．７．５ ２６

，

０２７

，

４７７．１６ ２２

，

９８６

，

２０５．９２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７．４．７．６ － －

资产总计

１

，

４０９

，

９１９

，

５２５．５３ ２

，

８６０

，

５４９

，

６９３．６４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号

本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７．４．７．３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７０５

，

０９９

，

６６９．２０ ６９２

，

４９８

，

５４２．９４

应付证券清算款

－ １２０

，

１２１

，

０９１．５７

应付赎回款

－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７．４．１０．２ ４１８

，

７８９．１４ １

，

２１１

，

７０８．７３

应付托管费

７．４．１０．２ １１９

，

６５４．０８ ３４６

，

２０２．４９

应付销售服务费

２７

，

８４０．１０ １１９

，

４６７．７３

应付交易费用

７．４．７．７ ３

，

３８７．４５ ５３

，

５００．７５

应交税费

３５５

，

４３０．１４ －

应付利息

－ ３１１

，

５２４．４６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７．４．７．８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７０６

，

４６４

，

７７０．１１ ８１５

，

０６２

，

０３８．６７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７．４．７．９ ７１８

，

９０２

，

１７８．３３ ２

，

０１５

，

４２０

，

３７６．５２

未分配利润

７．４．７．１０ －１５

，

４４７

，

４２２．９１ ３０

，

０６７

，

２７８．４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０３

，

４５４

，

７５５．４２ ２

，

０４５

，

４８７

，

６５４．９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

，

４０９

，

９１９

，

５２５．５３ ２

，

８６０

，

５４９

，

６９３．６４

注

:1.1

、 报告截止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基金份额净值

0.979

元

,

基金份额总额

718,902,178.33

份

,

其中

A

类基金份额净值

0.979

元

,

份额总额

623,175,859.09

份

;B

类基金份额净值

0.977

元

,

份额总额

95,726,319.24

份。

2

、本摘要中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所列附注号为年度报告正文中对应的附注号

,

投资者欲了解相应附注的内容

,

应阅读登

载于基金管理人网站的年度报告正文。

7.2

利润表

会计主体

: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号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收入

１３４

，

６１４

，

１６７．７６ ３７

，

８６２

，

６８８．７６

１．

利息收入

１２８

，

０１６

，

０１９．１８ ２７

，

４２４

，

８２５．０３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７．４．７．１１ １

，

７３４

，

５７４．２４ ９６１

，

５７７．３５

债券利息收入

１２５

，

９８０

，

３１１．６６ ２３

，

０５７

，

７７８．８１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３０１

，

１３３．２８ ３

，

４０５

，

４６８．８７

其他利息收入

－ －

２．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填列）

３３

，

７８８

，

５３２．４１ ７

，

４９７

，

６０４．３３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７．４．７．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债券投资收益

３３

，

７８８

，

５３２．４１ ７

，

４９７

，

６０４．３３

基金投资收益

７．４．７．１３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７．４．７．１４ － －

衍生工具收益

７．４．７．１５ － －

股利收益

７．４．７．１６ － －

３．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

填列）

７．４．７．１７ －２７

，

５３１

，

４５７．６２ ２

，

９３８

，

４１１．２１

４．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５．

其他收入（损失以“

－

”号填列）

７．４．７．１８ ３４１

，

０７３．７９ １

，

８４８．１９

减：二、费用

５４

，

２５０

，

５２５．２８ ７

，

７９５

，

４１０．３１

１．

管理人报酬

７．４．１０．２ １１

，

９５７

，

１１３．８１ ４

，

０３８

，

４２２．５６

２．

托管费

７．４．１０．２ ３

，

４１６

，

３１８．２１ １

，

１５３

，

８３４．９８

３．

销售服务费

１

，

１４５

，

６２９．９４ ３９８

，

２７７．０３

４．

交易费用

７．４．７．１９ ７０

，

００３．５６ ３７

，

３１５．００

５．

利息支出

３７

，

０９６

，

９４０．４２ １

，

９８６

，

６６３．７７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３７

，

０９６

，

９４０．４２ １

，

９８６

，

６６３．７７

６．

其他费用

７．４．７．２０ ５６４

，

５１９．３４ １８０

，

８９６．９７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

列）

８０

，

３６３

，

６４２．４８ ３０

，

０６７

，

２７８．４５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８０

，

３６３

，

６４２．４８ ３０

，

０６７

，

２７８．４５

7.3

所有者权益

(

基金净值

)

变动表

会计主体

: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２

，

０１５

，

４２０

，

３７６．５２ ３０

，

０６７

，

２７８．４５ ２

，

０４５

，

４８７

，

６５４．９７

二、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本期利润）

－ ８０

，

３６３

，

６４２．４８ ８０

，

３６３

，

６４２．４８

三、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

动数（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１

，

２９６

，

５１８

，

１９８．１９ －１２

，

１９２

，

４４１．４３ －１

，

３０８

，

７１０

，

６３９．６２

其中：

１．

基金申购款

３６１

，

４２２

，

１８９．４２ ２

，

４５８

，

１７３．７９ ３６３

，

８８０

，

３６３．２１

２．

基金赎回款

－１

，

６５７

，

９４０

，

３８７．６１ －１４

，

６５０

，

６１５．２２ －１

，

６７２

，

５９１

，

００２．８３

四、 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

的基金净值变动（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１１３

，

６８５

，

９０２．４１ －１１３

，

６８５

，

９０２．４１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７１８

，

９０２

，

１７８．３３ －１５

，

４４７

，

４２２．９１ ７０３

，

４５４

，

７５５．４２

项目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２

，

０１５

，

４２０

，

３７６．５２ － ２

，

０１５

，

４２０

，

３７６．５２

二、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本期利润）

－ ３０

，

０６７

，

２７８．４５ ３０

，

０６７

，

２７８．４５

三、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

动数（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 －

其中：

１．

基金申购款

－ － －

２．

基金赎回款

－ － －

四、 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

的基金净值变动（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 －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２

，

０１５

，

４２０

，

３７６．５２ ３０

，

０６７

，

２７８．４５ ２

，

０４５

，

４８７

，

６５４．９７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页码

(

序号

)

从

7.1

至

7.4,

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

基金管理公司负责人

:

郁蓓华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郁蓓华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赵迎华

7.4

报表附注

7.4.1

基金基本情况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

证监许可

[2012]879

号文《关于核准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的核准

,

由浦银安盛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至

2012

年

9

月

14

日向社会公开募集

,

募集期结束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

普通合伙

)

验证并出具安永华明

(2012)

验字第

60951783_B03

号验资报告后

,

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基金备案材料。 基金合同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生效。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

,

存续期限不定。 设立时募集的扣除认购费后的实收基金

(

本金

)

为人民币

2,013,962,

182.54

元

,

在募集期间产生的活期存款利息为人民币

1,458,193.98

元

,

以上实收基金

(

本息

)

合计为人民币

2,015,420,376.52

元

,

折合

2,015,420,376.52

份基金份额。 本基金根据申购费用收取方式的不同

,

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

:

在投资者申购基金时收取申

购费用的

,

称为

A

类基金份额

;

不收取申购费用

,

而是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

,

称为

B

类基金份额。 本基金以定期

开放方式运作

,

其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包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

)

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

(

包括该日

)

一年的

期间。 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 首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为期

5

个工作日的首

个开放期

,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

,

开放期时间中止计算

,

在不可抗

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次日起

,

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

直至满足基金合同关于开放期的时间要求

,

即每次打开申购

与赎回业务办理时间达到

5

个工作日。 下一个封闭期为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的一年

,

以此类推。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注册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基金托管人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债券、货币市场工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

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

,

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

具体包括企

业债、公司债、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地方政府债、次级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

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

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不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

,

也不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和新股增发。可转换债券仅投资于二级市

场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

本基金对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80%,

但在每次开放期前三个月、开放期及开放期结束后三

个月的期间内

,

基金投资不受上述比例限制

;

开放期内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

值的

5%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

其投资比例

遵循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

税后

)

。

7.4.2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系按照中国财政部

2006

年

2

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应用指

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

编制

,

同时

,

对于在具体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方面

,

也参考了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中国证监会制定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

意见》、《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

>

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3

号《会

计报表附注的编制及披露》、《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XBRL

模板第

3

号

<

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

>

》及其他中国证监会颁布的相

关规定。

本财务报表以本基金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7.4.3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

真实、 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的经营成果和净值变动情况。

7.4.4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的说明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

2012

年度报告相一致。

7.4.5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7.4.5.1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变更。

7.4.5.2

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7.4.5.3

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和更正金额。

7.4.6

税项

7.4.6.1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4]78

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

,

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

,

对证券

投资基金

(

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

,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

,

继续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

得税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2008]1

号文《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

,

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

中取得的收入

,

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

,

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

,

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

,

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7.4.6.2

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2]128

号文《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

对基金取得的

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

,

债券的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收入

,

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时代

扣代缴

20%

的个人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税

[2012]85

号文《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的规定

,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

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

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持股期限

超过

1

年的

,

暂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5]103

号文《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

股权分置改

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收入

,

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8]132

号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

通知》的规定

,

自

2008

年

10

月

9

日起

,

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7.4.7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 基金托管人、基金代销机构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基金代销机构

法国安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全资子公司

注

:

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7.4.8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7.4.8.1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7.4.8.1.1

股票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7.4.8.1.2

权证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7.4.8.1.3

债券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债券交易。

7.4.8.1.4

债券回购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债券回购交易。

7.4.8.1.5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7.4.8.2

关联方报酬

7.4.8.2.1

基金管理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１１

，

９５７

，

１１３．８１ ４

，

０３８

，

４２２．５６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５

，

８０４

，

２００．７８ １

，

９９３

，

１８６．０５

注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7%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

H=E×0.7%/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7.4.8.2.2

基金托管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３

，

４１６

，

３１８．２１ １

，

１５３

，

８３４．９８

注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2%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

H=E×0.2%/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7.4.8.2.3

销售服务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各关

联方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

开债券

Ａ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

券

Ｂ

合计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４５

，

４９３．５９ １４５

，

４９３．５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５１１

，

１１２．３１ ５１１

，

１１２．３１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１

，

０６８．６１ １

，

０６８．６１

合计

－ ６５７

，

６７４．５１ ６５７

，

６７４．５１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各关

联方名称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

开债券

Ａ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

券

Ｂ

合计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５２

，

４３２．３２ ５２

，

４３２．３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１７３

，

０７５．４１ １７３

，

０７５．４１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３１９．７９ ３１９．７９

合计

－ ２２５

，

８２７．５２ ２２５

，

８２７．５２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B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35%

。本基金

B

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计提

的计算方法如下

:

H=E×0.35%/

当年天数

H

为

B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

为

B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划出

,

由注册登记机构代收

,

注册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等。 若遇法

定节假日、公休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7.4.8.3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

含回购

)

交易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和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

含回购

)

交易。

7.4.8.4

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7.4.8.4.1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基金管理人在本报告期与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持有本基金。

7.4.8.4.2

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A

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在本报告期与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持有本基金。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B

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在本报告期与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持有本基金。

7.4.8.5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

:

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交通银行

１２８

，

００３．３２ ２９２

，

３２０．９９ ４１

，

０２７

，

２０９．７３ ３７９

，

９５０．９２

7.4.8.6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和上年度可比期间的承销期内均未参与关联方承销的证券。

7.4.8.7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无。

7.4.9

期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7.4.9.1

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流通受限的证券。

7.4.9.2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7.4.9.3

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7.4.9.3.1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7.4.9.3.2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

基金从事证券交易所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人民币

705,099,

669.20

元

,

于

2014

年

1

月

2

日到期。 该类交易要求本基金在回购期内持有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债券和

/

或在新质押式回购下转入

质押库的债券

,

按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比例折算为标准券后

,

不低于债券回购交易的余额。

7.4.10

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7.4.14.1

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

,

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7.4.14.2

其他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

,

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8 投资组合报告

8.1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３０７

，

１６９

，

３７３．７９ ９２．７１

其中：债券

１

，

３０７

，

１６９

，

３７３．７９ ９２．７１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７１

，

８０４

，

７２６．０８ ５．０９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３０

，

９４５

，

４２５．６６ ２．１９

７

合计

１

，

４０９

，

９１９

，

５２５．５３ １００．００

8.2

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4

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8.4.1

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2%

或前

20

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4.2

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2%

或前

20

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4.3

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单位

:

人民币元

买入股票的成本（成交）总额

－

卖出股票的收入（成交）总额

－

注

: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5

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３

，

７７４

，

９６０．００ ０．５４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１

，

２１５

，

６３２

，

４１３．７９ １７２．８１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２９

，

９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６

６

中期票据

５７

，

８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２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

，

３０７

，

１６９

，

３７３．７９ １８５．８２

8.6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１２２５３６ １２

慈国控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２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５

２ １２２２０４ １２

双良节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３

３ １２２５０３ １２

并龙城

７６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５

４ １２４１５１ １３

长兴岛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５

５ １３８０１６８ １３

邯郸交通债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６

，

４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２

8.7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8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8.9.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

,

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8.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

,

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8.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8.10.1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8.10.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8.10.3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8.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11.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本期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的情况。

8.11.2

报告期内

,

本基金不存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投资的情况。

8.11.3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６２

，

９１２．０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４

，

８５５

，

０３６．４８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６

，

０２７

，

４７７．１６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０

，

９４５

，

４２５．６６

8.11.4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8.11.5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9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9.1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

:

份

份额级

别

持有人户数

（户）

户均持有的

基金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浦 银 安

盛 幸 福

回 报 定

开 债 券

Ａ

５

，

０８６ １２２

，

５２７．７０ １０６

，

６５３

，

４３７．８６ １７．１１％ ５１６

，

５２２

，

４２１．２３ ８２．８９％

浦 银 安

盛 幸 福

回 报 定

开 债 券

Ｂ

１

，

１１９ ８５

，

５４６．３１ ５６０

，

４８４．６５ ０．５９％ ９５

，

１６５

，

８３４．５９ ９９．４１％

合计

６

，

２０５ １１５

，

８５８．５３ １０７

，

２１３

，

９２２．５１ １４．９１％ ６１１

，

６８８

，

２５５．８２ ８５．０９％

9.2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的情况

项目 份额级别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公司所有从业人员持有

本开放式基金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

定开债券

Ａ

２９８

，

２１０．７４ ０．０４７９％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

定开债券

Ｂ

１００

，

０６７．５０ ０．１０４５％

合计

３９８

，

２７８．２４ ０．０５５４％

注

:1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在

10

万份

-50

万份

(

含

)

之间

;

2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为

0

。

§10 �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

:

份

项目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Ａ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Ｂ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基

金份额总额

１

，

６１７

，

７３３

，

４７１．５３ ３９７

，

６８６

，

９０４．９９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１

，

６１７

，

７３３

，

４７１．５３ ３９７

，

６８６

，

９０４．９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

金总申购份额

３３２

，

２２６

，

５７４．２８ ２９

，

１９５

，

６１５．１４

减：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

基金总赎回份额

１

，

３２６

，

７８４

，

１８６．７２ ３３１

，

１５６

，

２００．８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

金拆分变动份额

－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６２３

，

１７５

，

８５９．０９ ９５

，

７２６

，

３１９．２４

注

:

申购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

;

赎回含转换出份额。

§11 �重大事件揭示

11.1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对《关于修改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有关事项的议案》进行表决。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

2013

年

7

月

18

日起至

2013

年

8

月

25

日

17:00

止。根据表决结果

,

持有人大会通过

了《关于修改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11.2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1

、基金管理人于

2013

年

2

月

6

日刊登《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变更的公告》

,

披露原独立董事尹应能先生

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独立董事一职

,

由韩启蒙先生接替尹应能先生出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

、基金管理人原监事

James Young

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一职

,

经

2013

年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审议批准

,

自

2013

年

2

月

4

日起由

Simon Lopez

先生接替

James Young

先生出任本基金管理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经员工选举

,

朱敏奕女士于

2013

年

3

月起出任公司职工监事。

3

、基金管理人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刊登《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郁蓓华董事任职的公告》

,

披露增聘公司总经理郁

蓓华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4

、报告期内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未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11.3

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报告期内未发生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11.4

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未发生改变。

11.5

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报告期内

,

为本基金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未有改聘情况发生。 本报告期内应

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为

90,000.00

元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提供审计服务的连续年

限为

2

年。

11.6

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未收到监管部门的稽查或处罚。

11.7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11.7.1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数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

票成交总

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

佣金总

量的比

例

招商证券

２ － － － － －

中信建投

１ － － － － －

东兴证券

１ － － － － －

宏源证券

１ － － － － －

注

:1

、证券经营机构交易单元选择的标准和程序

:

(1)

选择证券经营机构交易单元的标准

财务状况良好、经营管理规范、内部管理制度健全、风险管理严格

;

具备基金运作所需的高效、安全的通讯条件

,

交易设施满足基金进行证券交易的需要

;

具备较强的综合研究能力

,

能及时、全面地为基金提供研究服务支持

;

佣金费率合理

;

本基金管理人要求的其他条件。

(2)

选择证券经营机构交易单元的程序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上述标准考察后确定选用交易单元的证券经营机构

;

基金管理人和被选中的证券经营机构签订交易单元租用协议。

2

、报告期内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变更情况

: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新增中信建投、东兴证券、宏源证券交易单元。

11.7.2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

券成交总

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回

购成交总

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

权证成

交总额

的比例

招商证券

１

，

６５７

，

７８４

，

７１６．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４

，

３３０

，

６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中信建投

－ － － － － －

东兴证券

－ － － － － －

宏源证券

－ － － － － －

§1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基金管理人注册资本增至

28,000

万元人民币并据此修改了公司章程

,

基金管理人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刊登《关于成立上海浦

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告》

,

披露子公司正式成立。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2014年 3 月 27 日 星期四


